乐工发[2012]17号

乐山市总工会关于
召开乐山市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通知
各区、市、县、自治县总工会，市级系统工会，市属企事业单位工会：

根据《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经中共乐山市委和四川省总工会同意，决定召开乐山市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会主要议程

1.审议和通过乐山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

2.审议和通过乐山市总工会第五届委员会财务工作报告和经费审查委员会工作报告；

3.选举产生乐山市总工会第六届委员会和第六届经费审查委员会。

二、会议时间、地点

2012年4月17日至19日，在金海棠大酒店召开，会期3天。

三、会议报到时间及地点

4月17日下午13:00至14:30，在金海棠大酒店会议中心大厅报到；4月17日下午15:00起召开代表团会议。

金海棠大酒店总台电话：0833—2279222。

四、参会人员

经选举产生的出席乐山市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代表的市总工会第六届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特邀代表。

五、其他注意事项

1.请各县（市、区）和单位务必做好代表集体参会工作，会议原则上不请假。

2.大会指定的工作人员（另行通知）务必于4月16日15:00前到市总工会六楼会议室报到，领取会议材料，参加会前培训。

3.各县（市、区）参会人员由所在县（市、区）总工会负责通知，并按《乐山市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参会人员报名回执单》要求统一报送（注：务请准确填写是否食宿，对不由大会统一安排食宿人员届时按规定发放补助）。

4.请各县（市、区）和单位务必于4月1日中午12点前，将《参会人员报名回执单》以电子文档或传真方式书面报市总工会办公室。

电子邮箱：lsszgh@126.com  联系电话(传真)：2131730

5.请少数民族代表着本民族服装，行业代表着工作装，其他参会代表在大会期间着正装。

6.会议期间，非大会参会人员和非大会指定工作人员食宿自理。

联 系 人：张  慧    李  欢    尚  彦

联系电话：2133419   2139245  2131730（传真）

特此通知。

附件：乐山市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参会人员报名回执单

                            乐山市总工会

                               2012年3月29日
附件
乐山市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

参会人员报名回执单

参会县（市、区）或单位：                 （盖章）
	姓 名
	性别
	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
	是否

食宿
	备注

	
	
	
	
	
	

	
	
	
	
	
	

	
	
	
	
	
	

	
	
	
	
	
	

	
	
	
	
	
	

	
	
	
	
	
	


注：报名回执单请务必打印，盖章后回传市总工会办公室。

报：市委办公室、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省总工会办公室
送：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级各人民团体
乐山市总工会办公室                  2012年3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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